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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太平天国的最高执法机构 

张振国 张桐

    何为太平天国的最高执法机构？我们从内讧前后两个时期，拜上帝会及洪秀全、杨秀清的封建专制思

想作风对天国的特殊影响，太平天国的官制等方面来论述之。 

    太平天国官制的特点是职衔不分，文武并途，基本上是一种适应战时需要的军事体制。前期仅次于王

居第二级的六官丞相，系洪秀全、冯云山根据《周礼》六官制度而设。时人张德坚就认为太平天国“六官

之建，失其所掌”①。现代治太平天国史的老前辈罗尔纲、简又文两位先生也认为，六官丞相均没有执掌

应负的政务，职事另派。应掌刑部的秋官正丞相朱锡琨领兵北伐，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为西征老将，秋官

又正丞相卢贤拔理东殿事，秋官又副丞相陈宗胜援胡以晃守庐州，秋官又副丞相钟廷元踞扬州，秋官又正

丞相陈宗扬犯天条被处死（生前具体工作不祥），秋官副丞相黄益芸系牺牲后迫授。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负

责刑部工作，可见秋官丞相衙不是天国的最高执法机构。 

    在燕王“牧马人事件”中，负责刑部的卫国侯黄玉昆因秉公处理此案，被东王杖责三百。东王的三百

杖，宣布了卫国侯衙不是天国的最高执法部门。 

    东王府是否天国的最高执法部门？天王洪秀全自称是上帝差遣到世上的真圣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

力。从“周亚九”一案的审理过程可知，案件的最终审批权在天王手中，东王杨秀清仅是遵旨处决②。东

王府也不是天国前期的最高执法部门。 

    在天国领导集团中，杨秀清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力。他集天国的军、政、教大权于一身，

甚至有否定天王的权力。天国的不少案件，都是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形式审理的：起义之前审判黄以

镇，起义之初审判周锡能，定都天京后审判反革命分子吴长松、张继庚、来大妹，犯天条的陈宗扬和谢

三，杖责右二承宣张子朋和北王韦昌辉。自甲寅四年正月至丙辰六年七月，天父下凡三十多次。随着杨秀

清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作为“天父下凡”把戏的主演者，竟发展到要杖责天王洪秀全。在天王、北王、翼

王头上，还有位“天父”说话。《天朝田亩制度》有关狱讼制度遭到破坏，天王府也不是天国的最高执法

部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便成为天国前期最高执法机构的表现形式。 

    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天京失陷之前，其妻舅通敌，补王莫士睽对李说：“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

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询问”③。那么，莫士睽这个刑部，是否是天国后期独立的最高执法

机构？ 

    一，内讧之后，上帝在广大太平军将士心目中丧失了往日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为了维系人心，洪秀全

不得不滥设滥封，官制更加庞大紊乱。在王与侯之间，增设了天将、掌率、统管、尽管、朝将、神将、神

使、护京殿中军、京都水司三主持、六部、主将、佐将、义、安、福、燕、预共十五级。六部是第九级，

地位特别低。爵号封不过来，便以数字顺序排列。在六部之上，不算洪氏集团及诸王和有专门封号的将掌

管们，史料可考已有三百九十三天将，一百七十八朝将，六十三神使。面对如此庞大的各级领导，六部如

何正常行使应掌的职权，刑部难道就例外？ 

    二，六部分六部官和六部僚两种。任刑部秋僚的是莫士睽等四人，任刑部秋官的人员不详。刑部副秋

僚和礼部又副春官，同为畏王秦日南。而部官领袖吏部正天官是比王低两级半的职同副掌率，又如何领导

这位礼部又副春官？ 

    我们还不能断言，天王召集的六部系指六部官而非六部僚，莫士睽所说的刑部是刑部秋官而非刑部秋

僚。究竟是“秋官”还是“秋僚”，不但莫士睽如在云里雾里，甚至始作佣者洪秀全也说不清。可见，官

制紊乱到何种程度。在这团乱麻中，刑部（包括秋官和秋僚）自己也是一束乱麻，又怎么能理清狱讼案件

呢？ 



    三，随着天平天国走完了由农民阶级革命政权向地主阶级封建政权演变的全过程，已经是个即将崩溃

的封建王朝。洪秀全的家天下思想也发展到顶峰，他又从内讧中吸取反面教训，任人为亲，培植洪氏集团

的特权阶层，其首领是他的两位王兄。洪秀全将京中政事“具交其兄洪任达提理”，“王次兄勇王执掌，

幼西王出令”④。整个天京的大权被二洪所夺，刑部也不例外。洪氏集团成为天京的东厂、西厂、内行厂

和锦衣卫。在洪氏集团的干扰下，莫士睽的刑部，不会有独立的执法终审权。 

    四，天国后期，军师制度虽废而复设，但洪仁玕的权力与杨秀清已今非昔比。《天朝田亩制度》根本

没有实施。虽然在苏浙皖占领区实行了乡官制度，但有关诉讼案件上报天朝刑部还没有见诸史册。军事上

的败退造成不断的失城丧地，各占领区都被敌重兵围困，莫士睽的天朝刑部充其量只是一城的执法部门。 

    1861年，天王任命罗孝全为外务裁判官，会同各国领事审判外国罪犯，再上奏天王定案。罗孝全不久

便不辞而别。 

    笔者认为，由于天平天国紊乱的官制，由于拜上帝会与天国的异常关系，由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封建专

制思想作祟，太平天国始终没有独立的最高执法机构。 

    注释： 

    ①《贱情江纂》卷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册101页。 

    ②《贱情江纂》卷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册206页。 

    ③④《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册533页，52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税务局服务公司、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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